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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海 正 覺 蓮 社 佛 教 馬 錦 燦 紀 念 英 文 中 學  
 

學校檔號：S2/T/044/25-26 
 

2026/2027 至 2028/2029 學年食 物 部 經 營 權  
 

招 標 書  
 

本校正在安排 2026/2027 至 2028/2029 學年食物部經營權的工作，持有效牌照的食物部承

辦商可就以下所列各項要求提交投標書，以供審閱。 
 
I. 服務要求如下： 

1. 嚴格遵循衞生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建議的衞生及安全等要求 
2. 服務合約年期：三年（2026/2027，2027/2028 及 2028/2029 學年） 
3. 價格：於合約期內，除得到校方同意外，各種食物及飲品均須依照合約內之價目出

售，價格亦不應超過市面公價。所有食物、飲品之項目及價格須先獲校方同意。 
 

II. 投標書內容要求： 
1. 清楚列明根據以上第 I 項所列服務要求，並提供各項服務的詳情（包括人手安排、

清潔安排、品質控制等）。 
2. 夾附已由投標者自行填妥的「食物及飲品價目表」 
3. 營運資料 

 提交各類有效牌照的副本 
 過往十二個月食物環境衞生署衞生督察的巡查紀錄副本 

4. 投標者若未能於投標書內清楚提供以上所有項目，將不獲考慮。 
 

III. 評審程序 
1. 本校將先根據所提交投標書的內容及由投標者自行填報的「食物及飲品價目表」，對

所有投標者作出評審；評審得分最高的三位投標者將進入第二輪之遴選及審批。 
2. 投標者必須注意，自行填報的「食物及飲品價目表」及投標書的內容，將被作為日後

簽訂商業合約的基礎部份；本校將依據各項由投標者自行申報的承諾，監察食物部

的服務及質素。 
3. 評審過程中，可能需要邀請投標者派員向本校食物部遴選委員會講解及闡釋投標書

內所列內容及資料或安排參觀廠房。 
 

IV. 維護國家安全 
投標者須確認即使招標文件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公司曾經、正在或有

理由相信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

為由，取消其公司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

共道德、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其公司。若投標者出現下列任何一種情

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1.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安

全的行為或活動； 

2.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3.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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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防止賄賂條例 
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的

利益，或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利益，均屬違法。學校不容許供應商和承

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捐贈）影響學校的選擇。 
2. 學校員工或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投標書將

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VI. 提交投標書 
有意承投的投標者請於 2026 年 1 月 16 日下午 2 時前，根據上列第 II 項所列的要求，

以機密文件形式將投標書（一式三份）投進設於本校接待處的投標箱內，封面需清

楚註明收件人為「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買賣業務監管委員會主

席」及標明「食物部經營權投標書」。每份提交的投標書只能承投一項供應服務，否

則有關投標書將不會被考慮，投標資格會被取消，而逾期的標書，概不受理。 
 
提交投標書地址： 

     新界粉嶺聯和墟聯益街九號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買賣業務監管委員會主席收 

 
VII. 申訴事宜  

上述招標及評審程序按教育局指引行事，並受學校買賣業務監管委員會監察，以確保

審批合約過程公平妥善。投標者如認為其標書未獲公平處理或在投標過程中未獲公平

對 待 ， 可 向 該 監 管 委 員 會 反 映 ， 或 與 教 育 局 所 屬 地 區 高 級 學 校 發 展 主 任 聯 絡

（http://www.edb.gov.hk/tc/contact-us/reo.html）。 
   

VIII.  附件 
1. 「食物及飲品價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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